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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對正因佛性的空有論證 
──破邪之「正」：辯論與預設 

 

 

 

 

 

摘要 
本文的議題，交錯了兩個在佛教思想史中相當大的領域：1.佛性思想，以及 2.思想

的詮釋方法。漢傳佛教系統裡，佛性思想以曇無讖（385-433）所譯的《大般涅槃經》

為主要依據，自涅槃學派開祖竺道生（355-434）起，一直是魏晉南北朝佛教思想中的

主要議題之一，討論了諸如佛性為何、一闡提有無佛性、無情有無佛性等等。思想詮釋

的方法，可以擴及所有佛教思想家、注釋家對經典的詮解，包涵了詮釋裡的步驟、邏輯

與手法。本文的研究內容，則是以嘉祥吉藏（549-623）在《大乘玄論》〈佛性義〉中對

諸正因佛性說的辯論方法為主。本文以吉藏對諸種正因佛性說的辯論過程、辯論方式的

解析，來釐清、分析出其中的步驟、評判標準、特色與元素，最後歸納出在《大乘玄論》

〈佛性義〉中，吉藏對諸多正因佛性說的駁難有著以下元素：(1)重視經證與師資：其中

後者或許是因為論師的身份、盛名的師承或大時代下宗派意識而形成。(2)其辯論方法可

以分為兩大類：一、對緣破：以另外的論據或理論來破斥對方；二、就緣破：以歸謬證

法（Reductio ad Absurdum）為主要論辯方式──先假設欲否定的命題為真，而以正確的

邏輯推論出錯誤的結論，進而達到「命題為假」的論證法。而就緣破之中亦可含有「窮

舉」程序：列舉出所有假設成立的可能形式。(3)藉由否定「是非的二元對立」，進而否

定論證過程中的預設前提，表露了吉藏似是「有所立」實為「無所得」的「雙重否定之

究竟」。 

 

關鍵字：三論宗、涅槃學、正因佛性、辯論方法、嘉祥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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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文中，學者、老師之大名先依四眾身份、再以姓氏筆劃來排序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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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結 

四、結論 

引用文獻 
（一）佛教藏經或佛典文獻 
（二）中日文專書或論文 

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漢地流傳開展，通稱為「漢傳佛教」；後來又從中國傳播到

高麗和日本，在歷史上，中國已成為重要的佛教地區。在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發展過程中，

也因著佛學思想家產生佛教經典與佛學義理的不同傳譯與詮釋，使佛教在中國呈現出多

元的發展。嘉祥吉藏 1（549-623）是當時的著名論師，在思想史上被視為是將漢傳佛教

系統中的三論學派 2推到極盛者。這樣一個三論學派之代表性、集大成者，對於佛教義

理的詮釋方法又是如何？對於當時主流的佛教學理議題（佛性學說），其詮釋方法是否

有著哪些特色？空有之間的摩擦與融合又是透過何種詮釋與手法？而在這些的背後，又

能看出吉藏的什麼？能看出思想的什麼？能看出時代的什麼？本文則企圖以吉藏對正

因佛性說的辯論方法，對以上問題提出一部分的解釋。 

佛性學說的源流，自南北朝初期涅槃系經典漢譯以來，以論究經中「常、樂、我、

淨」的真常思想為中心的涅槃師所發展出來的涅槃學派，其中更以「佛性」等佛教義理

概念為議題核心，開展出了一系列的討論，並逐漸形成「真空妙有」的觀念與詮釋。至

吉藏在世的隋唐之際，涅槃學風仍盛，吉藏也根據其個人對涅槃學與「佛性」的理解而

有所著述與討論。 

佛性（buddha dhātu或buddha gotra，以前者居多）3，就梵文而言是佛（buddha）與

界（dhātu）的複合詞，若是按字面直譯為佛界。對於佛性的理解，關鍵在於「界」到底

表達了什麼意思？其意涵為何？「界」者，恆清法師解釋在大乘佛教的義學脈絡下具有

本性、因性、種性之意，故佛性即可譯為佛之本性、佛之因性、佛之種性，具有「因義」。4

霍韜晦換另一個角度來解釋「界」，說明界具有領域與本元兩義，前者是成佛之境，後

者指眾生成佛之因位。換言之，佛界的顯現即是佛、隱藏的狀態即是眾生。5而所謂的

                                                 
1 以下簡稱「吉藏」。 
2 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核心論典、闡揚「空」義的佛教義理學派、系統。 
3 水谷幸正，〈如來藏と佛性〉，頁 54-55。 
高崎直道，《如來藏思想の形成》，頁 137、141-142。 

4 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40。 
5 霍韜晦，〈佛性與如來藏〉，頁 4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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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佛性為何？楊惠南以《大般涅槃經》來解釋：「生因」6即「正因」7，故「能成

佛的原因＝成佛之生因／正因」，亦即佛性，即是「正因佛性」（成佛之正因／生因＝佛

性）。8那吉藏所認為的成佛因子（即正因佛性）為何呢？吉藏認為「佛性即中道」，是

「不見『空』與不見『不空』」9，而以「非因非果」為正因佛性，進一步批判諸家正因

佛性說有一「得佛之理」的存在，10而其所批判的「得佛之理」，即是以「能成佛果，必

有其因」為得佛之「理」。11 

若把「吉藏」、「佛性」、「詮釋方法」擺在同一場域內綜合討論，亦即討論吉藏對佛

性思想的詮釋方法，其中主要牽涉、引申的問題即是吉藏以自身所代表的三論教學之立

場，是如何看待當世盛行的佛性思想？並以何種態度與方式詮釋佛性學說？又吉藏在處

理一個原本早期印度中觀學 12、漢傳三論教學所忽略的議題（佛性說），其特色為何？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本文的研究問題則是吉藏對於古來佛性諸說的評破方法如何？

其中有何特色？若這些特色放回整個時代的脈絡後又可有何種解讀？而吉藏為了對錯

誤的正因佛性說提出問難外，吉藏以「否定『得佛之理』」的角度入手，來通破諸家正

因佛性說，而吉藏的辯破方法，即是本文的討論核心。 

 

                                                 
6 《大般涅槃經》卷 28 〈11 師子吼菩薩品〉：「能生法者，是名生因。」 (CBETA, T12, no. 374, p. 530, 

a17-18) 
7 《大般涅槃經》卷 28〈11 師子吼菩薩品〉：「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
酪；緣因者，如醪煖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 (CBETA, T12, no. 374, p. 530, b26-29) 

8 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232 註 28。 
因《大般涅槃經》提及生因後，隨即說明正因，其意義亦極為接近，故筆者以為楊惠南以文章的前後脈
絡來推定《大般涅槃經》認為「正因即生因」是合理的（至少就此處而言）。 
另外，陳英善亦持相同看法，認為在此處的正因與生因，意義上應是相同的。（詳見陳英善，《天台緣起
中道實相論》，頁 330-331。） 
又見同書，頁 63 註 32：「正因佛性是指眾生本具之成佛的內在因子；緣因與了因佛性則是能把成佛因
子開顯出來而究竟解脫的各種善行或智慧。」 

9 《大乘玄論》卷 3：「第一義空名為佛性，不見空與不空、不見智與不智、無常無斷，名為中道。只以
此為中道佛性也。」(CBETA, T45, no. 1853, p. 37, b24-26) 

10 以「得佛之理」來解釋正因佛性，在吉藏認為如此不是把正因佛性視為「因」，就是當作「果」。然而，
吉藏所認為真正的正因佛性是「非因非果」的，故批判有「得佛之理」的佛性為傍因佛性。楊惠南，《吉
藏》，頁 232-234。 

11 「得佛之理」的解釋，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79-80。 
12 此指三論教學的在印度中觀學派源流，亦即早期印度中觀學派大家，按三論宗自西天至東土的傳承

為：龍樹（Nāgārjuna，約 2-3th）──提婆（Deva，約 3th）──羅睺羅跋陀羅（Rāhulabhadra，約 3th）
──青目（Piṅgalanetra，約 3th）──須利耶蘇摩（Śūryasoma，約 4th）──鳩摩羅什（343-413），從
中可得知吉藏之前的漢傳中觀學，主要內容是源自印度早期的中觀學派，尤其龍樹（《中論》，T30, 
no.1564。《十二門論》，T30, no.1568，兩者皆於 409 年由鳩摩羅什漢譯。）、提婆（《百論》，T30, 
no.1569，404 年由鳩摩羅什漢譯。）、青目（《中論釋》，T30, no.1564，409 年由鳩摩羅什漢譯。）等。
佛護（Buddhapālita，約 470-540）、清辨（Bhāvaviveka，約 490-570）與月稱（Candrakīrti，約 600-650）
等中期中觀派於當世尚未漢譯與傳入，如清辯《大乘掌珍論》（T.30 No. 1578）乃是由玄奘（600-664）
歸唐後（645）所譯（吉藏於 623 年圓寂），並且目前沒有史料記述吉藏能夠閱讀梵文典籍，亦無吉藏
參與譯經活動之紀錄。另外在印度與西藏的後期中觀學派大家，如寂護（Śāntarakṣita，725-784）亦已
超出本文所討論之年代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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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方法與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鎖定在吉藏對於「正因佛性」諸說的辯論方法，藉此窺見吉藏的詮

釋方法 13，並以吉藏著作中與佛性學說最直接相關、文本最完整、篇幅最多的《大乘玄

論》〈佛性義〉14為討論核心，而以其他的著作（《淨名玄論》15、《中觀論疏》16、《百論

疏》）或其傳記（《續高僧傳》17）為輔。第一步即是理解、分析吉藏在《大乘玄論》〈佛

性義〉中針對「正因佛性」的辯論過程與步驟。第二步，進而從辯論過程的解析，來討

論吉藏辯論的構造與其預設立場、標準與前提。第三步，歸納、釐清吉藏針對正因佛性

課題的論證方法特色為何。 

本文就辯論方法的方法上而言，故跳開吉藏對於「正因佛性」的辯論與辯論方法是

否正確、其辯論與辯論方法是否適用、是否曲解諸種佛性說或《涅槃經》經意等等層面，

這邊只是單純嘗試釐清吉藏佛性學說與吉藏「破邪顯正」方法的一環──正因佛性的辯

論方法──也是瞭解隋唐佛教宗派百花齊放之際，以辯才無礙而聞名當時的吉藏，以何

種方法奠立自己的「論」？這些方法的特色為何？背後又有什麼是可以討論的？ 

 

（三）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分析 

回顧近現代有關吉藏佛性學說的研究，要從較早的佛教思想史、概說式類型著作開

始。(1)湯用彤（1938）《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於討論涅槃學說、佛性思想的部

份提到吉藏提及三類十一家的正因佛性諸說。18以及(2)呂澂（2003）《中國佛學源流略

講》等等。19不過這些概論式的研究主要討論的仍是比較大的主題，諸如四重二諦、破

邪顯正的主張，亦非深入的討論與解析。 

對於吉藏學說與「佛性」或「辯論方法」較有關聯的研究如下： 

(1) 廖明活（1985）《嘉祥吉藏學說》：該書除了闡述吉藏思想外，其中〈吉藏的

佛性觀〉算是近代中文學術研究中針對吉藏之佛性說有深入探討的較早期資

料。該書認為吉藏對於諸種佛性說的非難，有傑出的部份，但也有許多錯誤

與問題。整體上，該書認為吉藏以中觀思想的立場融通了佛性學說，並秉持

了其無所得觀的根本精神；而在這樣的過程中，也賦予了佛性說除了「妙有」

                                                 
13 在本文中，筆者擬將「論證」視為「詮釋過程」，又把「詮釋過程」視為「詮釋方法」中重要的一環，

則「論證方法」亦是「詮釋方法」中之一環。 
14 T45, no. 1853 
15 T38, no. 1780 
16 T42, no. 1824 
17 T50, no. 2060 
18 湯用彤（1938）。《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98 年，臺二版二刷。） 
19 呂澂（2003）。《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臺北：大千出版社。 



 

6 

外，可以具有的「真空」涵義。20 

(2) 楊惠南（1989）《吉藏》：該書從各種視角去剖析吉藏的三論思想，其中就有

一部分是以吉藏對於當代涅槃學說抱持的立場與態度為主題。該書分析了吉

藏的論證邏輯與方法，試圖推導出吉藏思想的背後所依據的「真理觀」為何，

其中包括吉藏對佛性論的評析，而討論吉藏的佛性說與心性說也是本書比較

特別的部份，並且認為這是吉藏佛學思想的開創性表現之一。該書與廖明活

《嘉祥吉藏學說》討論內容相近，但切入角度則從分析吉藏的論證邏輯形式

入手，與前書有所差異；而該書的結論，則以「吉藏以黑格爾式的辯證法，

不同於龍樹」作為結論，這亦與《嘉祥吉藏學說》有著相當大的差別。21 

(3) 恆清法師（1997）《佛性思想》〈《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論〉：主要討論《大般

涅槃經》的佛性學說，其中以「第一義空論佛性義」的部份，該文認為《大

般涅槃經》的佛性義是「空、不空雙收」，故吉藏「空、不空雙遣」22的佛性

義是以三論空宗為立場對《大般涅槃經》佛性義的詮釋。23 

(4) 陳世賢（1998）〈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該文討

論了吉藏三論學的變化與佛性思想的關係，而這佛性思想即是由「佛性義」

開展出來的學說思想，並認為吉藏以三論空宗的立場融攝了強調「妙有」的

佛性說，轉化了原本強調性空的三論教學，而有形上實體的傾向。24 

(5) 廖明活（2000）〈吉藏與大乘《涅槃經》〉：該文透過教判、常住、佛性思想等

三個部份，來解釋吉藏對「佛性義」的理解與詮釋。其結論認為，吉藏將《大

般涅槃經》定位為三論教學的註腳；亦即吉藏以三論教學的「無常」思想來

將收攝《大般涅槃經》的真常思想。25 

(6) 陳虹蓁（2010）《論吉藏對《大般涅槃經》真常思想之詮釋》，即討論了吉藏

對《大般涅槃經》真常思想的詮釋，這包括了吉藏與「佛性義」的關聯性，

以及吉藏如何詮解佛性思想等真常思想。最後，該文結論出吉藏於無所得觀

的立場上，以「空宗式的詮釋」來闡述《大般涅槃經》的真常思想，並將空

                                                 
20 廖明活（1985）。《嘉祥吉藏學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1 楊惠南（1989）。《吉藏》。臺北：東大圖書出版社。 
22 詳註 9。 
23 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54-57。 
24 陳世賢（1998）。〈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正觀雜誌》第五期。南

投：正觀雜誌社。頁 59-84。 
25 廖明活（2001）。〈吉藏與大乘《涅槃經》〉。《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六期。臺北：臺灣大學佛學研

究中心。頁 11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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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對於無常的常──視為其真正內涵。26 

 

（四）研究的成果與展望 

本文除了可使學界理解吉藏批判「正因佛性」諸說時所使用的論證方式之外，亦可

從中窺見吉藏辯論「正因佛性」在方式上的三個元素： 

(1) 重視經典證明與師承。 

(2) 在否定命題的論證方法上，運用吉藏自謂為就緣破與對緣破的形式：前者以一

定的理論或立場，來否定命題；後者相當於歸謬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

假設 A 命題成立，順著 A 命題推論出錯誤或矛盾的結果，進而達到否定「A 命

題為真」的結論。而在這些論證中，其論辯過程或多或少都依據一定的預設前

提而成立，筆者以為這些預設前提皆屬於「正」，而且其結論之背面即是最後對

「~A 命題為真」的肯定，亦為一種「正」。 

(3) 雖然辯論過程中之「預設前提」與「對『否定原命題』的肯定」，顯露了吉藏自

謂的「正」，但這些「正」最終仍是被否定的對象之一，因而得出超越是與非的

結論，即雙重之否定。 

雖然本文是屬於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但希望研究的成果能以史為鏡，透過對此方面

的討論而在現代佛教徒對於佛理的詮釋提供助益。本文雖為此議題與方向的初步嘗試，

然而期許未來能繼續深造、汲取相關的學科訓練，並以本文作為繼續深究的基石。 

 

二、吉藏的時代背景、生平與學承 
本章分為兩節，這兩節分別從時代與個人等兩個脈絡來看吉藏。時代背景的部份，

主軸鎖定在與本文息息相關的「佛性學說」與「三論教學」這兩個佛教學理系統；而作

為研究吉藏的一環，不能忽略的是吉藏一生的經歷，以及受學的傳承與啟發，亦即吉藏

思想的脈絡與所源，才能進一步理解吉藏。筆者擬以生平與學承，這兩個部份來簡單略

述吉藏的生平、思想傳承與所涉獵的學說（如本文所論及的佛性學說）。關於吉藏生平

的參考文獻，以唐．南山道宣（596-667）所著之《續高僧傳》〈吉藏傳〉27為主，一來

道宣與吉藏年代較接近（吉藏圓寂與《續高僧傳》成書相差僅二十二年），二來紀錄較

完整。 

                                                 
26 陳虹蓁（2010）。《論吉藏對《大般涅槃經》真常思想之詮釋》。華梵大學哲學學系碩士論文。 
27 《續高僧傳》最早成書於 645 年，然於成書後二十年間，道宣仍有所修改、增補。收於 T50, no.2060。

(CBETA, T50, no. 2060, p. 513, c19-p. 515,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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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代背景 

佛教傳入漢地數百年後，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又自東晉．法顯（337-422）的六

卷本《大般泥洹經》，28以及北涼．曇無讖（385-433）的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經》29先後

譯出， 30經中的真常思想與當時既有的存有論等佛學義理問題相互交錯，自竺道生

（355-434）提出「一闡提可成佛」等議題起，引發了一系列的熱烈討論，最後逐漸發

展出「真空妙有」的佛教學理，往後隋唐的佛教宗派如天台、三論、華嚴、禪宗等等幾

乎無不受此影響。這個自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的、由《涅槃經》所引起的一系學理討論，

涅槃學派被稱為此系列討論的主要學派，並以「佛性說」為整個涅槃學的核心。其中，

亦因《涅槃經》本身對於佛性的定義不明確，並且前後說法不一致，31因而以「正因佛

性」的定義為中心議題，逐漸開展出多種的詮釋。 

幾乎同時期，自鳩摩羅什（343-413）譯出般若系經典，並且由其弟子──一般而

言，被視為是漢傳佛教對「空義」理解的一個突破性象徵 32──僧肇（384-414）所開

展的三論學派，發展了以般若學、中觀空義為核心的討論學風，直至隋唐之際，吉藏將

三論宗在佛教界的地位推至如日中天，其三論學說也可說是相當精彩、豐富、最具有開

創性與代表性的佛教思想。 

 

（二）生平與學承 

嘉祥吉藏（549-623），俗姓安，祖籍西域安息（今伊朗高原）。其生平部份，目前

爭議性小，亦非本文主題，故不於此詳述。33吉藏的師承，一般而言，主要是承自興皇

                                                 
28 又名《方等泥洹經》、《方等般泥洹經》，收於 T12, no. 376。 
29 又稱大本、北本《大般涅槃經》，收於 T12, no. 374。以下簡稱《涅槃經》。 
30 詳見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2-6。 
31 恆清法師認為，《大般涅槃經》本身經過多次編集，前後內容難免相互矛盾，對「佛性」的說法與定義

也是前後不一。（詳見：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39。） 
另見：楊惠南，《吉藏》，頁 74-75 的註 60，也提到《涅槃經》對於「正因佛性」的定義存在相當的
差異，因而引發了當時佛教界的不同詮釋。 

32 一般而言，僧肇被視為是漢傳佛教中能夠擺脫對「空」的格義式理解的重要思想家，不過仍有部份學
者持不同意見，如日本批判佛教學派的伊藤隆寿（1992）『中国仏教の批判的研究』（中譯：《佛教中國
化的批判性研究》）〈僧肇與吉藏〉中即認為僧肇與吉藏對涅槃與其境界的詮釋與理解，跟道家思想同
出一轍，斷言這樣仍是「中國化」的格義式詮釋。 
因此筆者以「一般而言，僧肇被視為是漢傳佛教對『空義』理解的一個突破性象徵」，來暫定僧肇的
歷史定位。（因筆者目前無法斷言僧肇對「空義」的理解是否全然與龍樹等中觀大家的理解相同）。 

33 以下僅條列吉藏生平大事，以及與本文主題較相關的部份以為參考： 
(1) 蕭梁．大清三年（549）吉藏生於金陵（今南京市）。 
(2) 蕭梁．紹泰二年（556），七歲，從興皇寺法朗出家，學習經論。 
(3) 陳末社會混亂，吉藏在各地寺院搜集、整理佛教文疏，吉藏於這段時間內涉獵大量佛教典籍，

也是往後其著作中旁徵博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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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507-581）34的三論學 35。而吉藏所觸及的佛學傳統，除了原有三論學派的系統外，

就是後來吉藏觸及且深受影響的《法華經》與涅槃學。36自小於法朗門下受學，就生平

與後來著述來看，吉藏確確實實是以三論學為其學說的根本基底。往後，吉藏接觸了大

量佛教經論，包括其所破斥之對象，以及當時盛行的《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及

《華嚴經》等經典。再加上當時涅槃學、天台宗的興盛，吉藏在整個時代脈絡中，對這

些佛學傳統與思潮皆有相當多的接觸，亦受到相當大的影響，這也是研究吉藏思想所不

能忽視的一環。 

 

三、吉藏對正因佛性的辯論方法 
本章就吉藏針對正因佛性課題的辯論過程而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先討論文本與

文本的架構。第二部份則是討論文本中吉藏對諸種正因佛性說的分類與觀點。第三部份

則分析吉藏如何論證佛性說，並以「三重破」為主要討論對象。第四部份則是本章之小

結。 

在討論吉藏針對正因佛性課題的辯論方法之前，這邊先「概要」的說明吉藏慣用、

主張的辯論方法，在這樣一個較大的脈絡下，再來審視吉藏的辯論方法在正因佛性的議

題中展現了何種面貌。在吉藏的《百論疏》中，其所主張的辯論方法大致可歸為兩大類：

一是「就緣破」，二是「對緣破」。前者相當於中觀學派的應成法（prāsaṅga），近於現今

                                                                                                                                                         
(4) 隋．開皇十年（590），吉藏約四十歲餘，駐錫於會稽秦望山之嘉祥寺（今浙江紹興），前後長

達七、八年，在此地弘傳佛法、撰寫著作33，如《大品經義疏》十卷、《法華玄論》十卷。 
(5) 開皇十九年（599），受晉王楊廣請往駐錫於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之官方寺院慧日道場，後

來移錫於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之官方寺院日嚴寺，皆受到特殊禮遇，前後長達十九年，並
在這段時間撰有大量著作，如《三論玄義》一卷、《維摩經義疏》六卷、《中觀論疏》十卷、
《百論疏》三卷、《十二門論疏》等等。 

(6) 大業五年（609），煬帝次子齊王楊暕，邀請長安名士六十餘人舉行辯論會，推吉藏為佛教論
主，其中時號「三國論師」的僧粲（529-613，三國：指齊、陳、周等。僧粲曾撰《十地論》二
卷。）與之對論四十餘回，結果由吉藏獲勝。 

(7) 武德初年（618），高祖為管理佛教，設置十大德管理天下僧眾，吉藏也在當選之列。同年，高
祖敕吉藏住移錫實際寺和定水寺，後來齊王李元吉（高祖子）請他住延興寺。這段時間為吉藏
之晚年，著作多以《法華經》為中心，像是撰寫《法華經義疏》十二卷、《法華論疏》三卷，
並曾開講《法華經》。 

(8) 武德六年（623）吉藏圓寂，世壽七十五。 
以上吉藏生平與著作之紀錄，主要參照： 

(1) 《續高僧傳》卷 11(CBETA, T50, no. 2060, p. 513, c19-p. 515, a8)、 
(2) 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四冊．〈吉藏〉，頁 1931-1933、 
(3) 楊惠南，《吉藏》．〈吉藏的師承與生平〉，頁 5-53。 

34 法朗早年學《成實論》、阿毗曇，後從僧詮受學般若、華嚴、三論等經論，著有《中論玄義》《四悉檀
義》各一卷。 

35 一般而言，學界承認的三論宗傳承為：鳩摩羅什（343-413）→僧肇（384-414）→攝山僧朗（生卒年不
詳，約 450-550）→止觀僧詮（生卒年不詳，約 5-6th 之間）→興皇法朗（507-581）→吉藏（549-623）。 

36 楊惠南提及吉藏晚年特重《法華》思想（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35）；廖明活則提到吉藏受到《大
般涅槃經》影響甚深（詳見廖明活，〈吉藏與大乘《涅槃經》〉，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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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歸謬證法（proof by contradiction）；後者再分兩種，一個是以「邪」破「邪」，另一個

是以「正」破「邪」。37在辯論過程中，相較就緣破，對緣破則帶有一定的立場或是理論

（不管是「正」的理論或「邪」的理論，皆是用以破邪的預設前提），藉以評破對象之

不是。38關於就緣破與對緣破的差異，亦會因切入論題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別。39而所

謂「正」的問題，在吉藏主張的「無所得觀」40下，破斥對方後，就緣破所帶有的「正」

立場與理論顯然也是一種「有所得」，也是不可允許的。故自始至終，用以破邪的「正」

也是相對的，而不具有「絕對性」。41 

然而，以上的思辨都還停留在言語範疇，若追根究底討論，就必須提到吉藏是否真

的認為「究竟」可被語言所真實的表達？如果究竟可被言語如實表達，則從語言上的思

辨即可知曉真理，也就是說究竟義可以從言語、思辨與邏輯上求得；若是不能，則代表

究竟的真理超乎語言邏輯之外，而吉藏的答案很明確的是後者。他於《中觀論疏》寫道：

「性空門者即是實相異名，實相法中絕於四句。」42又寫道「實相則絕於四句。實相雖

絕四句之言，要因四句之言，方得悟入實相；故以絕四句為實、以四句為方便。此釋實

是契文旨也。」43實相即是吉藏究竟的真實，而所謂的「四句」（catuṣkoṭika），即是「四

句分別」，或稱四句法。四句，是早自阿含典籍中既有的形式，44龍樹加以闡揚。45在楊

惠南的詮釋中，吉藏則是把四句理解為歸納事物所有存在的可能方式。46換言之，吉藏

所理解的四句，即是所有世界的萬事萬物、存在非存在（一切法）的分類範疇：(1)有，

(2)非有，(3)既有、亦非有，(4)既非有、亦非非有（肯定A，否定A，肯定A與非A，否

                                                 
37 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116-117。 
38 《百論疏》卷 3〈7 破因中有果品〉：「若論始末，有二破：一、就緣破，如就執有，求有無從。二、

對緣破，但對緣破有二：一、借無破有，借邪破邪；二、申正破邪。」(CBETA, T42, no. 1827, p. 290, 
b12-14) 
關於「以邪破邪」是否帶有「一定的立場」，筆者以為從邏輯論證的角度上而言是「有的」。實因用以
破邪的「邪」也需為一種理論或立場，才能在單個辯論過程中確保論證「有效」的前設條件，故單從
邏輯推演上必須成立。至於吉藏於邏輯論證過程後所謂的「正亦不留」，已是後話。 

39 《中觀論疏》卷 10〈25 涅槃品〉：「今申正涅槃，亦是破邪涅槃。所以然者，正涅槃既成，邪涅槃
即破。如諸方等經直明因緣無所得義，而有所得即破。又，上是就緣假破，就其覓有、無，涅槃皆不
成。今是對緣假破：申正涅槃對破邪說，在邪既去，正亦不留也。又，前破其有涅槃，故言無，即無
汝所見；今破其無，是故言有。皆是對緣假破也。」(CBETA, T42, no. 1824, p. 155, c24-p. 156, a2) 

40 《中觀論疏》卷 1〈1 因緣品〉：「就說教意中，凡有二意：一者破邪，二者顯正。佛欲斷如此等諸
邪見，即破邪也；令知佛法，故謂顯正也。此是對邪，所以說正；在邪若去，正亦不留。至論道門，
未曾邪正。」(CBETA, T42, no. 1824, p. 16, a21-25) 

41 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117-118。 
42 《中觀論疏》卷 9〈23 觀顛倒品〉(CBETA, T42, no. 1824, p. 147, b10-11) 
43 《中觀論疏》卷 8〈18 法品〉(CBETA, T42, no. 1824, p. 126, c22-25) 
44 《雜阿含經》卷 34：「時，有一外道作如是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復有說言：『長者！世間常無常，
此是真實，餘則虛妄。』復有說言：『世間非常非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CBETA, T02, no. 99, 
p. 248, c18-23) 

45 龍樹最有名的兩偈四句，是「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中論》卷
3〈18 觀法品〉(CBETA, T30, no. 1564, p. 24, a5-6)）與「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
故知無生。」（《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2, b6-7)） 

46 楊惠南，《吉藏》，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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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A與非A）。然而，吉藏認為實相的存在「絕四句」，也就是超越語言才有可能達到究

竟實相。換言之，「究竟」無法直接由語言來表達，所有言詮都只是「方便」（方法），

或說吉藏否定了言語（能詮）能夠確實的指涉實相（所詮），此即「言語道斷」47。這樣

看來，可以推論：吉藏認為在語言的範疇裡若有任何「有所得」（絕對）皆是不究竟的，

所以不管是語言世界的「正」或「邪」，都終究只是方便。 

 

（一）吉藏的《大乘玄論》〈佛性義〉 

《大乘玄論》是吉藏相當著名的佛教思想論著，共五卷，又名《大乘玄義》、《大乘

玄章》等。概略而言，本論書中主要以般若空觀、無所得等三論教學的立場為基準，來

討論當時主要的佛教思想議題（如二諦說、佛性說、一乘說、涅槃說等等），並以(1)二

諦義、(2)八不義、(3)佛性義、(4)一乘義、(5)涅槃義、(6)二智義、(7)教義、(8)論義等八

科為綱目。而在〈佛性義〉中，吉藏又將其內容細分為十個子題 48： 

一、大意門 

二、明異釋門 

三、尋經門 

四、簡正因門 

五、釋名門 

六、本有始有門 

七、內外有無門 

八、見性門 

九、會教門 

十、料簡門 

從這邊已經可以看出吉藏詮釋「佛性義」的大綱。而在此大綱中，「正因佛性」的辯論

主要在第二門明異釋中，故本文的討論範圍鎖定於此，以其他部份為輔。 

吉藏對於正因佛性的詮釋方法，在《大乘玄論》〈佛性義〉卷三中，第一步是先把

道生以來的正因佛性諸說予以分類與解釋，然後再加以論破，最後才提出「非真非俗中

道」為正因佛性。筆者以為，吉藏從對以往正因佛性諸說的分類與破斥，到最後闡述正

因佛性，就整體而言都可視為吉藏對正因佛性的詮釋過程。而本文所討論者，則為吉藏

的辯論方法，亦是作為研究吉藏詮釋方法的一環，亦可從其辯論方法中看出其背後的立

場與態度，至於能否從中窺見吉藏詮釋方法的整體，則需未來進一步探究吉藏對其他學

                                                 
47 《淨名玄論》卷 6：「若以實相即是虛空，如釋論中說虛空，論非有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即

是實相。」(CBETA, T38, no. 1780, p. 891, a1-2) 
48 本目錄引自吉藏之《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5, b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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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詮釋方法了。以下，即以《大乘玄論》〈佛性義〉的內容，來討論吉藏對正因佛性

課題的詮釋方法。 

 

（二）諸正因佛性說之分類 

從《涅槃經》譯出以來，正因佛性學說眾說紛紜，且各有不同詮釋，其中有部份也

形成不同的傳承系統。吉藏對正因佛性的詮釋，首先是給予這些「異釋」分類。在分類

的過程中，吉藏依據自己的理解，而把歷來諸多正因佛性說歸納為「三類十一家」，即

是： 

第一類：假實二義 第一家：以眾生 

為正因佛性。 

第二家：以六法 

第二類：心識為正因佛性 

第三家：以心 

第四家：以不朽神識 

第五師：以避苦求樂之性 

第六家：以真神 

第七家：以阿梨耶識自性清淨心 

第三類：理為正因佛性 

第八家：以當果之理 

第九家：以得佛之理 

第十家：以真諦 

第十一家：以第一義空 

以上即是吉藏的三類、十一家正因佛性說，而吉藏給予諸說分類後，僅是吉藏開始「評

破」的序幕；實際上，吉藏從「無所得」的立場上，對於十一家佛性說並不認同，這是

因著它們的有所「得」，故認為皆是必須加以批判的對象。 

另外，吉藏對這十一家之說的分類方式以及三類的歸納，49牽涉到吉藏對於諸家佛

性說的理解，以及吉藏自身的佛學思維，本文側重為吉藏的詮釋方法，故暫不予以討論。

                                                 
49 根據湯用彤的說法，十一家佛性說的分類方法，是以慧均僧正（均正，生卒年不詳，約唐初時期人）

的本三家、末十家之說為母（《大乘四論玄義》卷 7〈第二．釋名〉(CBETA, X46, no. 784, p. 600, a8-p. 601, 
a17)），以吉藏的三類十一家說與新羅．元曉（617-?）的六家說（《涅槃宗要》卷 1〈第二．明佛性義〉
(CBETA, T38, no. 1769, p. 249, a4-p. 254, c5)）為子。（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頁 678-680。） 
雖然吉藏僅提到：「古來相傳釋佛性不同，大有諸師。今正出十一家，以為異解。」（《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5, b20-21)），如果對「正出」的解讀不同的話，則可能有不同的理解：(1)
「由均正所提出的十一家」、(2)「恰好出了十一家」，亦因漢語形式常省略主詞，故筆者於此處亦難以
斷定「十一家」究竟是吉藏本人提出，還是引自他人。但「三類」之說：「然十一家，大明不出三意。」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5, c28-29)）以前後文及語氣來判斷，則應是吉藏所歸納
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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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原因，吉藏對於諸種佛性說是否理解「正確」，也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亦即，作者

（十一家佛性說）、詮釋者（吉藏）與再詮釋者（學者）三者對對方解讀的正確性，並

不是筆者能夠確保的。如有學者指出吉藏對十一家佛性說的理解有誤，50但究竟是學者

對吉藏的再詮釋不同於吉藏本身，還是學者對十一家的理解不同於吉藏對十一家的理解

呢？這非筆者所能掌握的。於是，筆者試從另一角度著手，跳脫「誰對、誰錯」的進路，

而採取去分析吉藏的辯論方法，或許也應了吉藏所主張的「在邪若去，正亦不留」51，

在絕對實相的立場上，並沒有所謂的「正」可以「得」吧。 

 

（三）諸正因佛性說之批判 

1. 三重論破前的論辯簡析 
在吉藏分類完三類十一家正因佛性說後，吉藏環繞著針對諸正因佛性說，較瑣碎的

批評了諸家皆以「邪因」為「正因」（以不正確的因為因），如：「經云：『若菩薩有我相、

人相、眾生相，則非菩薩』。又言：『如來說眾生即非眾生』。正因本為菩薩，經既說言

有眾生相則非菩薩，寧得以眾生為正因耶？」52、「經云：『心是無常佛性常』，故心非佛

性也。」53這樣的辯駁方式，即是援引某些佛典片段來予以批駁。其中也有像是對第一

家「以眾生為正因佛性」這樣的批判： 

既言「眾生有佛性」，那得言「眾生是佛性」耶？若言眾生是佛性者，可得言「一

切眾生悉有眾生，一切佛性悉有佛性」不？若不得者，故知：「眾生與佛性有異」，

不得言眾生是佛性也。54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吉藏引用經典來推論對方邏輯上的錯誤──正因佛性若為眾

生，則眾生即是佛性，那經典為何說眾生「有」佛性？若眾生為正因佛性，也會推導出

「一切眾生悉有眾生，一切佛性悉有佛性」這樣的謬論來──因而否定「眾生為正因佛

性」之說。按照吉藏的分類方式，這相當於所謂的對緣破，以既定的「正」去破除對方

的「立」。而其中又帶有就緣破，即是：「若言眾生是佛性者，可得言『一切眾生悉有眾

生，一切佛性悉有佛性』不？」這段明顯的以「眾生＝佛性」且「眾生中有佛性」，而

推導出「眾生有眾生、佛性有佛性」的謬論來。當然，筆者不能保證吉藏對於經文的詮

                                                 
50 廖明活認為吉藏對於某些佛性學說的理解有些錯誤，導致批判的點也切不著邊。參閱廖明活，《嘉祥

吉藏學說》，頁 255。 
51 詳註 40。 
52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a9-12) 
53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b7-8) 
54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a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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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一定符合經文之原意，筆者也無意去詮釋經文的正確詮釋與解讀為何。55 

吉藏這樣的批判方式，筆者從這些批駁切入的點看出，吉藏背後的預設立場大體上

圍繞著「佛性是常，而某正因佛性說成立則非常（即是某正因佛性說之正因佛性非常）」

為中心，像是：「心是無常，佛性常，故心非佛性也。」56、「當果為正因佛性……此是

始有義，若是始有，即是作法。作法無常，非佛性也」57等等。「佛性常」與「心無常」，

都可說是吉藏在「對緣破」的方法中，用以破邪的「正」。而在進入三重論破前，吉藏

雖然對緣、就緣兩破法皆有運用，但顯然以對緣破居多。 

2. 經證與師承的重視 
吉藏亦批駁某些佛性說「作如此解，經無證句、非師所傳」58、「何經所出？承習是

誰？無有師資，亦無證句」59、「即下經云：『心是無常佛性常』……經既分明言心非佛

性而強言是者，豈非與佛共諍耶？」60、「然闕無師資相傳。學問之體，要須依師承習……

以得佛理為正因佛性者，何經所明？承習是誰？其師既以心為正因佛性，而弟子以得佛

理為正因佛性者，豈非背師自作推畫耶？」61吉藏自稱承繼《涅槃經》譯師曇無讖與其

弟子河西道朗（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 420-450 間）的中道佛性說 62，再從這些駁難

可以看出，吉藏相當重視「經證」與「師承」的正確性。從這點看來，「有經證」與「有

師承」也變成破邪的「正」了。 

吉藏重視「經證」的部份，以經論立宗立派或是論師而言，一般來說，經證自然是

相當重要的，這點很好理解。不過為何吉藏特別重視「師承」，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看法，

如廖明活即認為吉藏相當重視師承，63但楊惠南卻從三論教學的無所得說來認為吉藏：

「與其說它（被評破的正因佛性諸說）沒有『師承』，不如說它仍然是『有所得』。而任

何『有所得』都是吉藏所大力批判的。」64筆者粗淺以為這樣的解釋就吉藏整體的思想

而言是正確的，但似乎實質上的證據不甚明確，因吉藏沒有明言正因佛性諸說的「有所

得」是「違背師承」的。不過，若把這重視「師承」的觀點逐步以點、線、面的脈絡化

                                                 
55 廖明活即認為吉藏在某些地方，確實有著別於經意的經典解讀，詳見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頁

255；另外，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56-58：吉藏認為空、不空雙除後，即是中道，誤解了《涅槃
經》的另一重點──妙有。 

56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b7-8) 
57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c9-11) 
58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b23-24) 
59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b23-24) 
60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b7-9) 
61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c13-17) 
62 《大乘玄論》卷 3：「但河西道朗法師與曇無讖法師共翻《涅槃經》，親承三藏作《涅槃義疏》，釋

佛性義正以『中道為佛性』。」 (CBETA, T45, no. 1853, p. 35, c19-21) 
63 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頁 15：「……但有一點是不容否認的，是吉藏極注重家學……當他自述

師資時，則往往提出『關中舊說』、『攝嶺相承』等語……在其意識裡，確是存有著一很明顯的三論
學統的觀念。」 

64 楊惠南，《吉藏》，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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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放回整個時代的情境中，或許也不難解釋。曹魏文帝之時，設立九品官人法（九

品中正制），直至唐代武則天前，造成一個長達數百年、重視出身世家的風氣。以下主

要從宗派的傳承的正統性為出發，再分從當時的(1)世族風氣興盛與(2)佛教諸家學派林

立、宗派意識逐漸形成等兩個子題來討論： 

(1) 世族風氣興盛： 

吉藏師承法朗、法朗師承僧詮、僧詮師承僧朗，雖然僧朗並無親承僧肇的紀錄，

不過僧朗至吉藏之世已是公認的三論宗師，再加上僧肇、鳩摩羅什等「三論祖

師」。這樣看來，吉藏這一系傳承的歷代師承在當時皆已赫赫有名。若是打個比

喻，可說吉藏所出的師門在整個佛教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代代顯赫達觀的望

族世家。若從望族世家的立場來看，很自然的會認為那些傳承不明確、或是比

較沒有名望的氏族甚或個體，缺乏了所謂的「傳統」或「傳承」。筆者提出這樣

的解釋並非表達吉藏處於高姿態以批評眾家，但如此概念或許也反應了吉藏在

當時的文化風氣下，受到氏族重視傳承的影響。這樣的推論，是從「世族」的

角度出發，來看「師承的重要性」。 

(2) 佛教諸家學派林立、宗派意識逐漸形成： 

從吉藏所處的年代，已經發展出了許多以經、論或學說為中心的「學派」，諸如

涅槃學派、地論學派、攝論學派、成實學派、毗曇學派等等，而吉藏所處的、

隋唐宗派林立前的時期，可說是準備形成宗派的「前宗派時期」，具有宗派的雛

型，卻又不完全相同於唐代的華嚴、法相、禪宗等「宗派」，類同於所謂的「宗

派前期」，是一佛教派別轉型的過渡期 65。這時期，許多宗派的自我認同與向心

力等宗派意識逐漸提高，而師承的正確性，即是所謂的法統，更藉此維繫著宗

派的正統性。這樣一來，「法統」成為宗派自我認同中相當重要的元素，亦即從

整個「宗派」之間的對立，來看「法統的重要性」。66雖然也有諸多學者提出吉

藏較無宗派意識，但吉藏對於師承、法統的重視，或許已經代表吉藏具有相當

程度的宗派意識。 

3. 針對得佛之理的三重論破 
吉藏對佛性說比較具有系統性的辯論方式，概見於第二明異釋門的後半段，即是通

說三類十一家佛性說的三個問難，吉藏自謂為「三重破」。首先，吉藏以第九家零根僧

正所提出的「得佛之理」（得以成佛的真理）來總括三類十一家，67認為諸家皆有一個共

                                                 
65 參閱王俊中，〈中國佛教早期「宗派」問題研究的相關探討──以吉藏及其三論教學為中心〉，頁

107-129。 
66 關於南朝到隋唐的宗派與傳承問題，湯用彤提出了甚為合理的說明：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

頁 225：「齊梁佛學固亦重師承，隋唐教派則更重道統，自謂得正法，受真傳，而著重傳授之歷史。」 
67 《大乘玄論》卷 3：「通論十一家。皆計得佛之理。」(CBETA, T45, no. 1853, p. 36, c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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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立場：「主張『得佛之理』的『存在』」，這得佛之「理」，是指成佛（果）必有其原

因（因），有成佛之因才有成佛之果，「有果就有因」即是此「理」（定理、定律）。接著，

吉藏再以三個問難來通破十一家「得佛之理的存在」，也就是通破十一家正因佛性之說。

這三個問難即是：(1)有無破、(2)三時破、與(3)即離破等三個針對「得佛之理之『存在』」

的質問。 

(1) 有無破 
第一問難，吉藏解釋： 

第一作「有無破」：只問得佛之理，為當有此理？為當是無？若言是有，有已成

事，非謂為理；若言是無，無即無理──即墮二邊，不得言理也。68 

若把第一問難給表格化處理來呈現，即會顯得相當清楚，今將吉藏的論證步驟與預設前

提列出如下： 

(1)疑問 若得佛之理存在，則「此理是『有』或『無』」 

(2)假設 此理為「有」 此理為「無」 

(3)假設成立的結果 此理為實質的「事」 沒有「此理」的存在 69 

(4)否定結果（結論） 已非抽象的「理」 則無此理而「無法成佛」 

預設前提 

1.「有」是表示具有實質的性質

之存在 

2.「此理」是抽象的（假法），

不可以是實質的「事」（實法） 

「無」為所有存在可能的否定 

預設前提的前提 
1. 「此理」是一種抽象存在 

2. 存在不是「有」，就是「無」 

吉藏首先質問(1)「得佛之理」究竟是「有」？還是「無」？(2)接著順著以上兩種假設

往下推論：若此理為「有」，那就已經是實質的「事」，已非抽象的「理」。若此理為「無」，

既然「此理」不存在，則成佛一「事」無法成立。並且，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再進一步

發現吉藏背後的判斷標準，即是吉藏的「預設前提」。吉藏認為：(1)一切存在者，不是

有、就是無。並且，「有」是表示具有實質的性質之存在；「理」則是抽象的，不是實質

存在，故不可為實質的「事」。(2)「有」、「無」分別是落入──要就得佛之理為實質存

在而「非理」，要就得佛之理不存在而「無成佛之道理」而「無法成佛」──這個兩邊

矛盾，所以得出得佛之理為「非有非無」的「雙非」結論出來。 

                                                 
68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c19-22) 
69 這裡的「存在」，具有「獨立存在」、「存有」（假實二法皆可）之性質。亦即「非獨立存在」、「非存有」

（非假、非實法）即「不存在」。若無特別說明，則下文之「存在」一詞皆為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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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第一問難的結構分析後，得出吉藏的論證步驟如下：(1)首先，吉藏是提出帶

有多種可能性的疑問，(2)再以若是（If）「假設」成立的方式，(3)然後推論「假設成立」

後的結果，(4)最後再否定「結果」的可能性（或是認為「結果」是錯誤的）作為結論。

如果就其邏輯形式而言則為： 

大前提 若ｑ則ｐ或~ｐ 若「此理存在」，則為「有」，或「無」。 

小前提 非ｐ與~ｐ 「此理存在」非「有」，亦非「無」。 

結論 非ｑ 故「此理不存在」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第一問難明顯是歸謬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形式。在佛教

系統中，類似的論證方法非吉藏所創，但為吉藏在論破他人論點所慣用，下面的兩個問

難（三時破、即離破）亦是運用如此證法。另外，對於「有」、「無」的提出，在「列舉

所有可能」的這個角度上可將此問難視為具有窮舉的性格與觀念，但並非嚴格定義的窮

舉證法（proof by cases）70。 

然而，這邊要釐清的，則是吉藏在此問難中的「有、無」與「理、事」的定義及其

關聯性。筆者以為，從「假實二法」的角度去切入，則可有較合理的解釋：「理」，是抽

象的、非實體存在的假法；「事」，即是具體、實質的實法。在事（實法）上，理（假法）

是存在的，但「理」無法離「事」而存在，且其存在不具有實體之性質。71若以此脈絡

而言，則吉藏在這邊的「有」是指涉「具有實法性質的存在」（即具有實體的存在）；「無」

則是指涉「完全的不存在」（即「法的不存在」，不論假、實問題）。72 

這樣的「有、無」關係，明顯的產生了一個邏輯上的疑點。這其中的疑點為何？這

是由於吉藏對於「有、無」的定義無法完全的窮舉，而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吊詭：有、無，

為了合乎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應是相反的兩個概念，以達到「要就全然的

有，要就全然的無」的二擇一狀況，以使「存在不是『有』，就是『無』」這種排中律的

基本原則成立。但在這邊，吉藏的「有」、「無」分別對應「實質的事」與「不存在」，

                                                 
70 吉藏在這邊的問難，雖然有「窮舉」，但並非以「窮舉」直接論證命題的否定。比較劉嘉誠提到《中論》

中「三時無去」的窮舉證法例子：龍樹直接肯定了命題「三時無去」為真，窮舉「過去無去」、「未來
無去」與「現在無去」來證明，故算是窮舉證法而不算是歸謬證法。（詳見劉嘉誠，〈《中論》解脫思想
之論證邏輯〉，頁 3。）而相反的，吉藏的問難並沒有直接肯定命題「得佛之理不存在」的成立，而是
假設否命題「得佛之理存在」成立，再窮舉「有、無」進而論證「得佛之理存在」為非，進而肯定「得
佛之理存在」為真。其中「窮舉『有、無』」的「窮舉」，僅是整個歸謬證法架構下的一個手段，或說
一個程序，甚至在邏輯形式中可省略，故非完整的窮舉證法。 

71 參見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七冊，頁 3758：「實法謂法有實體；假法，指在實法的集合、
相續、部分、相對上，假存而無實體的法。」 

72 楊惠南對吉藏該段的「有、無」問題解為：因吉藏認為「理」是超越言詮的，而「有」是屬於言詮的、
僅能指涉俗諦事相的，故凡「有」是無法指涉「理」的，因而以「有」來論「理」是錯誤的。（詳見楊
惠南，《吉藏》，頁 223-224。） 
然而筆者以為，如果在這裡的邏輯論證中將「理」訴諸「無法言詮」的話，則後面的兩個問難都無法
成立：因為不管是「理存在於三時之何時」、「理與空是即或離」，都是屬於言詮的範疇，而以言詮的範
疇無法解釋「無法言詮的理」，因而使得後兩者變成無效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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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有」並沒有涵括「假法的有」，這個漏洞造成了其邏輯的不完整。所以，雖然說

吉藏以「有、無」破得佛之理以達到「皆非」之結論，但並沒有否定以上兩種的另外一

種存在可能形式：「作為抽象假法的得佛之理存在」，因吉藏僅是否定了「得佛之理為實

法」與否定「得佛之理不存在」而已。換句話說，吉藏默許了，或忽略了得佛之理可為

「假法形式的存在」，這是此辯論的一個漏洞。然而，吉藏是否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筆

者目前無從斷言，但如果回到整個辯駁的脈絡──破斥對於「有一得佛之理」的執取─

─來看，筆者也僅能推估吉藏或許會認為「假法形式的存在」亦非「存在」，或非「能

夠執取」，而終歸「皆非」的結論吧。 

(2) 三時破 
吉藏的第二問難： 

第二作「三時破」：只問得佛之理，為是已理？為是未理？為是理時有理？若言

已理，則理已不用，無復有理；若言未理，未理故未有；若言理時有理者，若法

已成則是已，若法未有則墮未，故無別第三法稱為理也。73 

在第二問難中，吉藏提出「得佛之『理』是屬於『過去』、『未來』還是『現在』」的疑

問。接下來的論證過程、方式與第一問難的方式同出一轍，亦假設了個別三者的成立，

再推論出結果而加以否定，表格化的處理呈現如下： 

(1)疑問 若得佛之理存在，則「此理存在於『過去』、『未來』或『現在』」 

(2)假設 此理為「過去」理 此理為「未來」理 此理為「現在」理 

(3)假設成立的結果 此理存在於「過去」 此理存在於「未來」 此理存在於「現在」 

(4)否定結果（結論） 此理「已去」 此理「未有」 
無有「現在」， 

故此理不存在於現在。 

預設前提 
就現在而言， 

已去者並不存在 

就現在而言， 

未有者並不存在 

1.「此理」屬於「法」 

2.「現在法」不存在 

預設前提的前提 
1. 「此理」是一種存在，存在屬於「法」 

2. 存在必存在於「過去」、「未來」或「現在」其中一時 

其歸謬證法之形式為： 

大前提 若ｑ則ｐ、ｒ或ｓ74 若「此理存在」，則必存在於「過去」、「未來」或「現在」 

小前提 非ｐ、ｒ與ｓ 「此理」皆無法「存在」於「過去」、「未來」或「現在」 

結論 非ｑ 故「此理不存在」 

在這邊，若就其整體的論證形式，亦可看出吉藏所使用的歸謬證法：吉藏要論證的是~
                                                 
73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c22-26) 
74 其中ｐ、ｒ與ｓ，為ｑ之窮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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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命題：「三時任一時中皆『無』得佛之理存在」。不過，吉藏先預設ｑ命題：「三時任

一時中『有』得佛之理存在」為真，進而推論出「ｑ命題為真」所產生的結果為矛盾，

最後結論則成為：~ｑ命題為真、ｑ命題為假。這裡當然也窮舉了三時──過去、未來、

現在，但是這邊的窮舉與第一問難相同，亦非窮舉證法，而是作為一個歸謬證法的程序。 

筆者以為：吉藏認為得佛之理若為「過去理」，則是存在於過去，而過去已經過去，

故不成立；得佛之理若為「未來理」，則存在於未來，但未來又尚未到來，亦不成立。

那得佛之理為現在理呢？吉藏也認為不成立。現在理為何不成立？這邊又牽涉到另外一

個問題，即是對吉藏而言，若法（dharma）75「已」成立則存在於「過去」，即成立後已

存在於過去，而非存在於現在；而若法「未」成立則存在於「未來」，就不存在於現在，

故無一「法」屬於現在。顯然吉藏將得佛之「理」歸類於「法」的範疇中，而既然現在

時不能存在任何「法」，「理」自然也無能存在於現在時中。簡言之，吉藏認為成佛必然

是過去成佛或未來成佛，沒有「現在」成佛這個「理」。其實就根本上來說，這段論證

可以看出吉藏不認為有恆常存在的「現在」，甚至在不斷變遷的時間點上沒有可以確切

指涉的「現在」。最後，既然得佛之理皆不能存在於「過去」、「未來」，又無有「現在」，

沒有第三種時間上的存在之可能，故吉藏認為得佛之理不存在於三時之中。當然，在嚴

格的時間點切割上，理論上仍是具有一「現在」假存的（過去、未來亦如此），故吉藏

僅否定現在為假存而未否定過去與未來，不免有些吊詭。 

(3) 即離破 
第三問難： 

第三「即離破」：只問得佛之理，為當即空？為當離空？若言即空者，則早已是

空，無復有理；若言離空有此理者，空不可離，豈得離空而言有理？又離空而有

理者則成二見。經云：「諸有二者，無道無果，豈可以二見顛倒為正因耶？」76 

在最後一個問難中，吉藏提出了「得佛之『理』與『空性』是『相同』還是『不同』」

的質問。接著一樣的論辯過程，表格如下： 

(1)疑問 若得佛之理存在，則「『此理』與『空性』『同』或『不同』」 

(2)假設 此理與空性「同」 此理與空性「不同」 

(3)假設成立的結果 此理「即空」 此理「離空性而存在」 

(4)否定結果（結論） 同於空性則「無理」 離空性則落入顛倒二見 77 

                                                 
75 法（dharma）：指世界的萬有、一切存在與非存在、假法與實法，即「一切法」，「存有」之意。 
76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36, c26-p. 37, a2) 
77 楊惠南認為「二見」是指離空而有理，而空、理兩者獨立而俱有，為兩種見解，是錯誤的。（詳見楊惠

南，《吉藏》，頁 225。） 
然而，筆者在這邊推估，或許此二見指涉的是「邊執見」之統稱，即：離空性而得佛之理獨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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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前提 與空性相同者即「非存在」 無一法離「空性」而「存在」 

預設前提的前提 
1. 「此理」是一種存在 

2. 存在必與「空性」「同」或「不同」 

以歸謬論證的形式分析，則如下： 

大前提 若ｑ則ｐ或~ｐ 若「此理存在」，則「與空性同」或「與空性不同」 

小前提 非ｐ與~ｐ 「此理之存在」無法「與空性同」，亦無法「與空性不同」 

結論 非ｑ 故「此理不存在」 

在這邊，吉藏欲論證~ｑ命題：「空性之外『無』得佛之理存在」為真，則先預設ｑ命題：

「空性之外『有』得佛之理存在」為真，然而ｑ命題產生的結果為矛盾，故歸結出──

「『空性之外「有」得佛之理存在』為假、『空性之外「無」得佛之理存在』為真」的答

案。這其中的窮舉，則為「即、離」，但仍是一個在歸謬證法形式下的一個論證程序而

已。 

第三問難中的佛學理論及其推論過程則為：吉藏認為，若得佛之理若與空性相同，

則已非「獨立存在」，即無此理；另外一方面，又因為無一法能離空性而獨立存在（不

管是假法還是實法皆無法離空性），故得佛之理不可能與空性不同。這樣的問難結論，

預設了「一切法依『空性』而存在」，反之「一切法無法離『空性』而存在」，故凡依空

性即非獨立存在，相異又是不可能成立之事，最後推論出仍舊為「雙非」的結論──「得

佛之理既非即空性、亦非不即空性」，進而肯定「得佛之理不存在」的答案。而這最後

沒有被正面肯定的答案──「得佛之理不存在」，即是吉藏所欲顯的「正」。 

 

4. 小結 
吉藏三重破的目的，是在於破斥「得佛之理的存在」；換言之，即是吉藏主張「得

佛之理不存在」。在進入三重破的前半段論述中，吉藏運用對緣破與就緣破交錯的方式

「以正破邪」（但大多數為「對緣破」），以「佛性常」、「心是無常」、「經證」、「師資」

等「正」，來破斥「心是常」、「無經證」、「無師資」等「邪」。 

若把三種問難視為一個整體──得佛之理到底「存不存在」？──來看，可以發現

吉藏認為得佛之理的「存在」，必定牽涉到三個更大的預設前提（即預設前提的前預設）：

(1)「存在」不是「有」就是「無」、(2)「存在」一定存在於三時其中「一時」、(3)「空

（性）」為一切法（包括得佛之理）之共同性質，一切法必然與空相同（一切法皆無自

性）。即是說，「得佛之理存在」之成立，必有著(1)「是有或無」、(2)「存在於過去、現

                                                                                                                                                         
則落入了邊執見的「有見」，為一種顛倒之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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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未來」與(3)「與空同或異」的三樣性質，但是三樣性質皆不可能，故得到「得佛之

理存在為非」的結論，故可說整個「三問難」為一歸謬證法，而這三樣性質則可視為吉

藏對於「存在」的一個「窮舉」，亦即存在必關涉此三樣性質，缺一不可。分析整個三

問難的邏輯形式，則如下表： 

大前提 若ｑ則ｐ、ｒ或ｓ78 

若「此理存在」，則： 

(1) 不是「有」就是「無」 

(2) 存在於三時其中「一時」 

(3) 與「空」同或不同 

小前提 非ｐ、ｒ與ｓ 

(1) 非「不是『有』就是『無』」 

(2) 非「存在於三時其中『一時』」 

(3) 非「與『空』同或不同」 

結論 非ｑ 故「此理不存在」 

在進入了三重破的後半段部份，吉藏幾乎都是使用「就緣破」，而三重破在整體上

來看是屬於歸謬論證的方法，即先假設命題成立，再從該命題成立所導致的──邏輯推

論過程正確，但結論錯誤之結果──來達到否定命題的推論模式；若單從各個的問難來

看，每一問難亦是歸謬論證；79若再從每一問難的單一子題來看，亦屬歸謬證法。80並

且，三重破的整體以及個別的每一問難，其過程都含有「窮舉」的程序，這樣一個融合

了窮舉的歸謬證法，構成了吉藏對佛性說的「三重」破，且不但有三個問難謂之三重，

問難的過程亦包涵了三重（三重破之整體、三重破之個體、各重破之子題）。 

再者，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吉藏在這邊的就緣破（主要是三重論破的部份）確

實比較接近所謂的歸謬證法，但是這樣的歸謬證法中卻又帶著許多的預設條件。如果用

因明學的說法而言，即是所謂的「立敵共許」。可是吉藏這些預設條件與前提是否對方

「共許」，恐怕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追根究底的說，筆者以為這些預設條件與前提（立

敵共許）可能也是一種「正」，如果不承認這些預設為正確的，則整個問難將沒有邏輯

                                                 
78 其中ｐ、ｒ與ｓ，為ｑ之窮舉。 
79 這邊僅就邏輯形式而言，故第一重破所產生的不合於排中律之吊詭與漏洞，暫且不論。 
80 吉藏在每一問難的所有子題如下： 

第一問難：(1)「得佛之理之存在為『有』」； 
(2)「得佛之理之存在為『無』」。 

第二問難：(1)「得佛之理『不存在』於『過去時』」； 
(2)「得佛之理『不存在』於『未來時』」； 
(3)「得佛之理『不存在』於『現在時』」。 

第三問難：(1)「得佛之理的存在『即於空性』」； 
(2)「得佛之理的存在『不即於空性』」。 

以上這些問難的子題，吉藏皆以歸謬證法的形式論證之，如三時破之「過去時無得佛之理」：欲論證 A
命題：「得佛之理『不存在』於『過去時』」，則先假設~A 命題：「得佛之理『存在』於『過去時』」成
立，然而~A 命題成立所產生的結果為矛盾，故最後可知 A 命題為真、~A 命題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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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根據，會造成無效的論證。而且，歸謬證法的背面，即歸謬證法的最簡單形式：「若

A則B，非B，故非A」，81代表了有一被以否定方式「肯定」的命題存在，則除了「邪」

的否定本身為「正」外，這個被間接肯定的「命題」（也無怪乎歸謬證法又名「間接證

法」），亦是吉藏所顯的「正」了。 

雖然仍有一些為了確保論證有效的預設與最後的肯定命題等「正」在其中，然而吉

藏在〈會教門第九〉最後又以一段話來回應其「在邪若去，正亦不留。至論道門，未曾

邪正」82的主張： 

當知：平等大道無方、無住，故一切並非；無方、無礙，故一切並得。若以是為

是、以非為非者，一切是非並皆是非也；若知無是、無非，是無、非無、不非假

名為是非者，一切是非並皆是也。故知：上來十一家所說正因，以是為是，故並

非正因佛性；若悟諸法平等無二無是無非者，十一家所說並得是正因佛性。83 

這即是吉藏認為以超越言語分辨的角度、站在究竟勝義的立場，一切只是假名安立，根

本無所分別與對立，所以結論十一家的佛性說到底正不正確？──是也不是──十一家

不是正因佛性，但也是正因佛性，這純然看要以何種視角去認定之，更甚至不能說「是」

也不能說「不是」。這類同於吉藏的常用的否定方法與架構，如四重二諦：藉由分別世

俗二諦、再否定二諦而有第三諦（相對真實），直至第四重方為究竟，84甚至「四重二諦」

也只是方便，畢竟實相無法以邏輯、思維得知。如此，吉藏所強調「空、有雙絕」不但

直接表現在其主張中，在辯論方法中亦可見得：批駁了諸家佛性說、論證諸家佛性說為

「邪」後，卻又反過來否定自身論證出來的「正」，似是一種否定他人亦否定自身的雙

重否定，而這個雙重否定後的答案，恐怕才是吉藏所認為的真實。然而吉藏運用如此的

方法論，最終還是要跳開邏輯分析的層次來理解，其背後所表達的無所執取、無能執取

的無所得觀。 

四、結論 
一般而言，除了中觀學派與三論宗外，大多數的其他宗派多是先確立或詮釋理論的

正確性，而後再否定不合此理論者，將之認定為非。但吉藏的問難式詮釋則稍有不同，

是從對方理論中再進一步推論出結果的錯誤性，即可駁倒對方，廣義而言，這也是承繼

了中觀學派的慣用手法。但是，嚴格審思吉藏的評破手腕背後、從吉藏的各種非難與破

斥中看出的蛛絲馬跡，其實帶有相當個人的「標準」立場。換言之，不難發現吉藏雖然

                                                 
81 詳見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主編，《劍橋哲學辭典》．〈reductio ad absurdum 歸謬證法〉，頁 1042。 
82 《中觀論疏》卷 1〈1 因緣品〉(CBETA, T42, no. 1824, p. 16, a24-25) 
83 《大乘玄論》卷 3 (CBETA, T45, no. 1853, p. 42, a28-b5) 
84 詳見楊惠南，《吉藏》，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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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邪」以「顯正」，但在「顯正」前卻可從中推敲出吉藏有著個人的「正」來衡量，

而不是完全純然從對方邏輯上的錯誤去推翻別人的論點，儘管這些正是所謂的立敵共

許。 

如何證明吉藏有著個人的評斷標準？其實，就分析「三重破」所分析出每個問難背

後與整體的多重「預設前提」，都代表者吉藏所認為不可違背的條件，亦即不能相左的

究竟「真實」。像是吉藏透露出來的一種必須合乎真實的條件即是：「存在」必然是沒有

自性的非真正存在，所以得佛之理也是無自性的「非真實存在」，不能執取之。吉藏是

立足於什麼樣的立場來認為這些預設前提是必須成立的，實則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研，但

已非本文針對辯論方法的範疇。回過頭來，這些「正」真的是吉藏所認為的「究竟」？

明顯不然。回到吉藏所主張的兩大種辯論方式，這是屬於第二種辯論方式的對緣破，最

終用以破邪的「正」也必須放下，才能契合真正的「無所得觀」。 

辯論方法上，吉藏大體繼承了中觀學派（尤其按年代而言，是自續派之前的早期中

觀學派）與三論教學的學統，即是以「破」的方式來確立「教法」的正確性，亦即吉藏

自身所強調的「破邪顯正」。然而，吉藏在論破他人論說的同時，對於自己的學說也有

建立與闡述，換言之即是顯正。不過，吉藏最終仍舊以言語道斷的立場，終歸無邪無正、

非邪非正。而在吉藏的辯論方式之中，帶有多重的預設前提，從這些預設前提之中，可

以看出吉藏自身的「正法」為何，但最後卻又必須否定掉正法的正，亦即：吉藏的辯論

方式背後帶有一種強烈的「否定性真理觀」，至少就吉藏於佛性說的辯論中可以窺見一

斑。 

回到整個佛教史的脈絡中，吉藏強調的「空」，確實比起其他宗派、甚至經典要來

得「空」，85重重、重重的否定後，所得的任何答案都要否定，以達到「無所得」、「無所

執」。然而這樣的三論學說，從鳩摩羅什於 409 年譯出《中論》算起，至 623 年吉藏圓

寂，也僅 214 年，相較其他宗派，三論宗在漢傳佛教史上僅是曇花一現，這其中還未扣

除三論教學較不興盛的時間。或許，空有雙收的學說比起空有雙絕的學說，更適於中國

文化吧。 

最後整理本文重點，筆者嘗試釐清出以下三點，作為本文之結： 

(1) 重視經證、師資：吉藏可能是出於論師身份、顯赫的師門傳承或時代的氛

圍所致，因而相當重視經證與師資（把經證與師承缺乏列為批駁的條件），

也援引經文來評斥與吉藏所詮釋之經意相異者（不論吉藏對經意的理解正

確與否）。 

(2) 在否定命題的論證方法上，主要採用融攝了窮舉程序的歸謬證法：除了運

                                                 
85 如：比起《大般涅槃經》的「空、有雙收」，吉藏更傾向於「空、有雙遣」。同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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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正破邪的論證方式，也使用了歸謬式的論證方式──假設欲否定的命

題成立，而以正確的邏輯推論出錯誤的結論──以否定對方的論點。並且，

這樣的歸謬證法往往也搭配了窮舉程序於其中。吉藏這樣的辯論方法之特

色，是《中論》以來中觀學派的慣用方法，亦即吉藏就邏輯論的證上，確

實承繼了早期中觀學派（至少《中論》86）的學統，然而關於名相的識別與

細部邏輯的部份 87，則仍有些不明確的地方，有待進一步的考釋。 

(3) 預設與答案的否定：吉藏在辯論過程中的「預設前提」，相當於用以破邪的

「正」，即是吉藏仍以一些自身所主張的「正」來破斥對方。雖然於吉藏同

篇的文章脈絡中沒有再加以否定三重破中所預設的「正」，但吉藏於辯論的

結束後，仍將「正」視為不可執取的答案而否定之，更可參閱吉藏其他的

論著而推論吉藏的結論為：既不是 A 也不是非 A 的「雙非」局面。然而，

更澈底的說，吉藏認為這些論證僅是一種假名的「正」而非究竟實相，進

一步的超越，才能真正契合真正的「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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